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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810 号

申请人：陈雅婷，女，汉族，1995 年 12 月 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博罗县园洲镇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纯脑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穗花二巷 1 号 801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思思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嘉琦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陈雅婷与被申请人广州纯脑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赔偿

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

人陈雅婷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陈嘉琦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3 月奖金 500 元；二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续费提成 7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差额课时费 600 元；四、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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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扣款

1149.43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022

年 11 月 27 日加班工资 107.75 元；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2021年7月21日至2022年 11月27日未休年休假工资8209.14

元；七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辞退经济赔偿金 19838.76 元；

八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缴纳社保经济补偿金 9919.38 元；

九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 11月工资25%经济补偿金1250

元和双倍经济补偿金 50%额外经济补偿金 9919.38 元；十、被

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3 月扣款 586.21 元；十一、被申请

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1 月加班工资 2758.62 元；十二、被申

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1 月工资 5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关于第一和第二项仲裁请求，奖金部

分和提成部分是根据我单位的发展水平以及效益等综合考虑，

故我单位不同意该两项仲裁请求。二、关于第三项仲裁请求，

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仅为其自己填写，表格有误，应以钉钉

实际工资为准，故不同意该项仲裁请求。三、关于第四项仲裁

请求，申请人提供的疫情封控居住地与劳动合同所载居住地不

一致，我单位曾到申请人提供防疫证明的居委了解，任何人只

要提供身份证明即可开具防疫证明，申请人利用此漏洞欲骗取

相应的劳动报酬，故我单位不同意该项仲裁请求。四、关于第

五项仲裁请求，我单位同意支付。五、申请人 2021 年 7 月 21

日入职我单位，双方于 2022 年 11 月 27 日结束劳动关系，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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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假为 2 天，2022 年年假为 4 天，申请人已休年假共 5 天，

仅剩余 1 天年假未休，故我单位不同意该项仲裁请求。六、关

于第七项仲裁请求，申请人一直拒绝到岗，被家长投诉不断，

日常工作态度恶劣，工作时间睡觉，迫使我单位于 2022 年 11

月 27 日通过电邮向其发出《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》，于 12 月 4

日发出该通知书的纸质版，按照劳动法规定提前 30 天通知当事

人，我单位在电邮中已明确表示 2022 年 12 月 26 日是申请人最

后到岗日，但申请人拒绝到岗和办理工作交接手续，其旷工行

为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我单位损失，应承担赔偿责任，

我单位可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。

七、关于第八项仲裁请求，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7 月 31 日为申

请人的培训日，我单位自 2021 年 8 月起为申请人参加社保，我

单位同意为申请人补缴 2021 年 7 月社保，但不同意申请人该项

仲裁请求。八，关于第九项仲裁请求，申请人一直以封控为由

拒绝到岗，在收到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后仍拒绝到岗和办理工

作交接手续，其旷工行为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造成我单位

损失，应承担赔偿责任，我单位可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

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。九、关于第十项仲裁请求，2022 年 3

月因疫情隔离期间，申请人以没有携带电子设备为由，未提供

任何工作，该期间我单位已经发放其正常薪资，故我单位不同

意其该项仲裁请求。十、关于第十一项仲裁请求，申请人封控

期间，与多名家长聊天纯粹是个人行为，我单位要求全体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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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《员工健康打卡表》填写，是为了保障全员的健康情况，

并非安排的工作内容之一，故我单位不同意申请人该项仲裁请

求。十一、关于第十二项仲裁请求，申请人提供的疫情封控居

住地与劳动合同所载居住地不一致，我单位曾到申请人提供防

疫证明的居委了解，任何人只要提供身份证明即可开具防疫证

明，申请人利用此漏洞欲骗取相应的劳动报酬，故我单位不同

意该项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审理查明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被申请人处工作，

任职英语老师，每周工作 5 天，每天工作 8 小时，月工资标准

为 5000 元（基本工资 3000 元+岗位补贴 2000 元）。

一、关于 2022 年 3 月奖金问题。本案双方约定了绩效奖金。

申请人主张该项仲裁请求为绩效奖金，只要其当月带满 20 名学

员，即可获得绩效奖金 500 元，被申请人未支付其 2022 年 3 月

的绩效奖金。被申请人则主张该绩效奖金是根据其单位的发展

水平和效益而决定是否发放。本委认为，双方既有绩效奖金之

约定，被申请人对该奖金的发放标准、发放条件等情况理应承

担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该奖金的发放标准，亦

未举证证明申请人不符合该奖金的发放条件，被申请人应承担

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上述主张，对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2022年 3月奖金500元的仲裁请求予以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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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。

二、关于 2022 年 3 月扣款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在 2022 年

3月 1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期间因被判定为新冠肺炎病例的

密切接触者而需实施医学观察，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3

月 31 日期间为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居家办公期间。被申请人在

发放申请人2022年3月工资时扣除了上述期间的事假扣款金额

为 586.21 元，该扣款有 2022 年 3 月工资条为证。本委认为，

申请人因新冠肺炎进行医学观察以及解除医学观察后应被申请

人要求居家办公期间，被申请人应按申请人正常工资标准支付

工资。现被申请人作出事假扣款 586.21 元处理，于法无据，本

委不予认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3 月工资差额 586.21 元。

三、关于续费提成问题。本案双方约定了续费提成。申请

人主张该提成系按照学员续费人数（100 元/人）的标准发放，

其所带学员在 2022 年 5 月、8 月和 9 月共有 7 人续费，故该提

成金额为 700 元。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主张的续费学员人数，

但主张双方无约定该提成的具体标准和金额，该提成是根据其

单位的发展水平和效益而决定是否发放。本委认为，双方既有

续费提成之约定，被申请人对该提成的发放标准、发放条件等

情况理应承担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该提成的发

放标准，亦未举证证明申请人不符合该提成的发放条件，被申

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上述主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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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续费提成 700 元的仲裁请求予以

支持。

四、关于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课时费差额问题。经

查，申请人一对一的课时单价为 15 元/人，班课的课时单价为

70 元/节。被申请人已按照一对一的课时单价支付申请人 2022

年 7 月 RA2 班 5 节课课时费 75 元，8 月 RA2 班 4 节课课时费 60

元，9 月 RA2 班 3 节课课时费 45 元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2 年 7

月、8 月、9 月 RA2 班级上课的课时费应按照班课单价核算，据

此要求被申请人补发课时费差额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其单位规定

3 人及以上才按班课的单价核算课时费，因申请人不满足班课

条件，故应按照一对一的课时单价核算。申请人反驳称班课并

无人数要求。本委认为，双方对课时费的核算标准有争议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，现被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单位对

班课存在具体人数要求的规定，故其单位对申请人上述课时费

按照一对一单价核算缺乏依据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

利后果，因此，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其课时费应按照班课单价

核算的主张，即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7 月至 2022

年 9 月课时费差额 660 元〔70 元×（5 节+4 节+3 节）-75 元-60

元-45 元〕。现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课时费差额 600 元，

属于其自主处分权利，本委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五、关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扣款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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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申请人在庭审中明确该项仲裁请求的扣款期间实际应为

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。经查，被申请人在

发放申请人2022年10月工资时对该期间作出事假扣款1149.43

元处理。申请人主张其自 2022 年 10 月 25 日起因处于疫情封控

区内，一直居家办公。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于 2022 年 10 月

25 日告知其上司居家办公的情况，事隔两天后，其单位欲向申

请人了解情况，但申请人直至 2022 年 11 月 4 日才回复其单位；

由于申请人一直无法提供其居住证明，其单位不能确保申请人

是否因疫情不能上班，同时，申请人的工作很难通过线上完成；

在该次疫情期间，其单位线下已停工，但仍会有线上的工作需

要安排。另查，申请人在 2022 年 10 月 25 日告知被申请人其居

住的小区愉景南苑被封控，至 2022 年 11 月 6 日期间，双方就

申请人居住地址及被封控情况进行了沟通，申请人也曾主动询

问被申请人 2022 年 11 月工作如何安排；2022 年 11 月 7 日，

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表示其错过了物资配送名额，询问被申请人

能否安排给其寄送物资，并提供了物资收货地址（海珠区新港

西路愉景南苑北门）给被申请人，随后，申请人收到了被申请

人寄送的物资。申请人提交了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和《证明》予

以证明其居住地因疫情被封控情况，其中，《房屋租赁合同》显

示申请人在承租方，地址为海珠区愉景南苑诗韵轩 A201；《证

明》为赤岗街鹭江社区居委会出具，载明海珠区愉景南苑诗韵

轩A座 201房所在区域于 2022 年 10月 25日起执行防控要求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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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1 月 30 日。被申请人对《证明》予以确认，但称任何

人持身份证件都可以在该居委开具该类证明，对《房屋租赁合

同》表示无法确认。被申请人也提供了同样为赤岗街鹭江社区

居委会开具给其单位本案代理人的《证明》，内载居住地址及其

他内容均与申请人提交的《证明》相同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已

明确其该项仲裁请求的具体期间，故本委对其该项仲裁请求所

涉及的 2022 年 11 月扣款不予支持。该项仲裁请求的争议焦点

是申请人在 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因疫

情被封控是否属实。本案双方所提供的社区居委会出具的《证

明》可以证实“海珠区愉景南苑诗韵轩 A 座 201 房”所在区域

属于疫情封控区域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供了租赁合同予以证明其居住地

属于《证明》中明确实施封控措施的区域，该两项证据可以相

互印证申请人之主张。而被申请人对此未有证据足以推翻；而

且，申请人被封控时也有主动告知被申请人其所处居住地被封

控，被申请人亦向申请人配送过物资，故申请人并不存在故意

隐瞒其居住地的行为；再者，海珠区自 2022 年 10 月疫情爆发，

尤其在康鹭片区的疫情较为严重，如被申请人所述，其单位在

该次疫情中也已线下停工，故申请人被封控期间实际上亦处于

被申请人线下停工停产时期。因此，本委对申请人主张 2022 年

10月 25日至2022年 10月 31日因疫情被封控的情况予以采纳。

鉴于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单位在该期间曾安排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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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在线上工作，而不论申请人该期间是属于正常参与工作状

态，抑或按照因疫情防控停工停产的相关政策规定，被申请人

均应按照正常工资标准支付申请人该期间工资，因此，被申请

人对申请人 2022 年 10 月被封控期间作事假扣款处理，缺乏法

律依据，本委不予认可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

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工资差额 1149.43 元。

六、关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 日加班工资

问题。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的依据是其离职前仍有 2.5 小时的

工作日加班时长未调休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持

异议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022

年 11 月 27 日期间加班工资 107.75 元的仲裁请求，本委予以支

持。

七、关于违法辞退经济赔偿金问题。被申请人于 2022 年

11 月 27 日向申请人发出的《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该通知书

内容为“陈雅婷女士：我司即日起与你终止劳动合同，解除劳

动关系”，被申请人同日向申请人发出的电子邮件“终止劳动合

同通知书”内容为“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，我司即日起与你

终止劳动合同，解除劳动关系……”。2022 年 12 月 5 日，被申

请人向申请人发出的电子邮件通知申请人工作至 12 月 26 日。

庭审中，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在疫情封控期间无法提供证据证

明其真实居住地址，其单位不能确定申请人是旷工还是因为疫

情无法上班，故向申请人发出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，但该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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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没有告知申请人。另，申请人主张其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

工资为 6612.92 元。被申请人则主张该平均工资应为 6071 元。

本委认为，劳动关系解除权属于形成权，当一方当事人的解除

劳动关系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案被申请人于

2022 年 11 月 27 日向申请人发出的《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》已

明确为即日终止，故双方应于当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。被申请

人在事后又通知申请人工作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并不能推翻

此前劳动关系解除权已经形成的法律效力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

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对解除劳动合同

的事由负有举证责任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以受疫情不可抗力影

响为由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，但却未能充分有效举证

证明其单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用人单位

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之一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

利后果，遂本委认定被申请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。又双方

对申请人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数额存有争议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

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离职前按照应得工

资计算的月平均工资数额负有举证责任，然被申请人对此未能

有效履行举证责任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本委采纳

申请人主张的月平均工资数额。鉴此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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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9838.76 元（6612.92 元×1.5 个月

×2 倍）。

八、关于 2022 年 11 月工资和 2022 年 11 月加班工资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其自 2022 年 10 月 25 日起一直处于疫情封控区内，

2022 年 11 月是居家办公，被申请人还要求其每天在钉钉 APP

上进行“每日健康打卡”，该月加班工资系指休息日（6 天）的

加班工资。申请人还主张其正常工作时间是周三至周日，周一

和周二为休息日。申请人提交了每日健康打卡记录以及其与家

长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，其中，每日健康打卡记录注明“每

天打卡报平安，请填写今日健康打卡。所有信息仅用于组织了

解疫情……”等内容；其与家长的微信聊天记录未能显示其所

主张的正常休息日有和家长沟通的记录。被申请人确认上述证

据真实性，但认为是申请人与家长之间个人的聊天内容，不属

于工作内容。本委认为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

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

十二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对其主张在 2022 年 11 月休息日加班 6

天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，现其提供的证据均无法充分有效证明

其当月存在休息日加班劳动的事实，故对其主张当月的加班工

资不予支持。对于 2022 年 11 月工资问题，依本委前述认定的

事实和证据，申请人自 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

日期间，因疫情被封控无法上班，现有证据亦无法充分证明被

申请人在该期间有安排申请人工作且申请人存在实质性工作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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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故本委认为被申请人应参照因疫情停工停产的有关规定支

付申请人2022年 11月 1日至 2022年 11月 23日工资以及2022

年 1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 日生活费。经核算，被申请人

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 日工资（含

生活费）3923.49 元（5000 元÷21.75 天×16 天+2300 元×80%

÷30 天×4 天）。

九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在 2021 年度

没有休过年休假。申请人主张 2022 年只休了 1 天年休假。被申

请人则主张申请人 2022 年度已休年休假 5 天，其中，2022 年 2

月 6 日休年休假 1 天，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3 月 19 日因申请人

被隔离无法提供劳动，故其单位安排申请人该期间休年休假。

申请人仅确认 2022 年 2 月 6 日休了年休假，对被申请人安排其

在隔离期间休年休假则不予认可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并无

证据证明其就 2021 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之权利主张存在时效

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，故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1 年度未休年

休假工资的仲裁请求，已经超过仲裁时效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对

于 2022 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

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结合申请人的离职时间，申请

人 2022 年度应休年休假天数应为 4 天（331 天÷365 天×5 天，

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）。现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已在

申请人 2022 年 3月 16日至 3月 19日被隔离期间安排申请人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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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休假 4 天，由于疫情期间对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造成较严重

影响属于客观、普遍现象，按照疫情期间的相关政策，用人单

位可根据情况统筹安排职工优先休带薪年休假，故被申请人主

张已安排申请人休年休假 4 天并无不当，本委予以认可。鉴此，

申请人 2022 年度实际休年休假天数已高于法定应休年休假天

数，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2 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请

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十、关于未缴纳社保经济补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该项仲

裁请求的依据系其曾要求被申请人补缴社保无果，该项仲裁请

求并不是指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。鉴于申请人该项仲裁请

求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十一、关于 2022 年 11 月工资 25%经济补偿金 1250 元和双

倍经济补偿金 50%额外经济补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该项仲裁

请求的法律依据为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》。本委

认为，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办法》已经于 2017 年废

止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

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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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，参照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

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

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3 月奖金 500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3 月工资差额 586.21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续费提成 700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课时费差额 600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2年 10月 25日至 2022年 10月 31日工资差额1149.43

元；

六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1年7月21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加班工资107.75

元；

七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 日工资（含生活费）

3923.49 元；

八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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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9838.76 元；

九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

书 记 员 陈昕怡


